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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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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中信建投稳信一年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上海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4年1月15日起，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增加上海银行办理中信建投稳信一年基金（以下称“本基金” 。 基金代

码：A类000503� C类000504）的销售业务。

二、自2014年1月15日起，投资者可在上海银行办理中信建投稳信一年基

金的开户、认购、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销售机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客服热线或网站咨

询业务办理事宜：

1、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bankofshanghai.com/

联系电话：95594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公司网址：http://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 :� 4009-108-108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spdb.com.cn/

联系电话 :� 95528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csc108.com/

联系电话 :� 4008-88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风险类型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

能力相适应。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4006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12

月

2012

年

1-12

月 本期比上期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82,151.11 241,322.35 16.92%

营业利润

27,140.26 19,505.54 39.14%

净利润

30,265.57 21,364.59 4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194.38 17,641.03 37.15%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总资产

478,748.27 427,657.97 11.95%

股东权益

252,497.08 225,127.07 12.16%

基本每股收益

0.35 0.25 40.00%

每股净资产

2.92 2.61 11.88%

净资产收益率

11.99% 9.77%

增加

2.22

个百分点

1、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股东权益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

2、公司2013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最终以正式披露的公司

2013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公司本年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电网设备类业务收入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年度业绩快报。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2014-001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月14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尹自波主持会议。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31,918,09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8.50

（三）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

人，董事李新华、隋玉民，独立董事罗立邦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

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于凯军、王迎财、曲孝利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

事会秘书武雄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1

《

关于公司子公司

2014

年申请银

行借款的议案

》

231,918,094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4

年银行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31,918,094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柳向阳、尚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和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449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2014－002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顾问变更持续督导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月14日收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发来《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

办人的函》，该函主要内容如下：

南京证券为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该项目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资产已交

割完毕，因相关当事人承诺事项未完全履行，目前该项目仍处于持续督导期。

南京证券曾指定张立先生、 付国民先生作为该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具体

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因张立先生、付国民先生已离职，为切实做好持续督导工

作，南京证券现委派封燕女士、秦桂芬女士接替项目主办人工作，继续履行后

续持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信托

公司等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13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

知》（中汇交发〔2013〕361号）规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神华财务有限公司（“神华财务公司” ）于2013年12月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3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于近

日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神华财务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13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 神华财务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

计）

编制单位

：

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

：

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

权益

）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6,290,925,567.80 5,780,464,737.42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同业款项

7,752,759,666.29 10,304,107,610.4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8,735,898.19 395,283,028.00

衍生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38,272,786,294.00 31,515,413,263.82

应收利息

94,943,144.35 150,861,197.80

应付职工薪酬

13,280,512.83 11,571,128.89

发放贷款和垫款

30,273,285,500.00 17,360,084,000.00

应交税费

55,452,425.46 45,186,757.7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付利息

359,501,310.89 210,403,964.81

持有至到期投资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预计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债券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

9,461,049.15 7,158,576.64

其他负债

35,043,546.45 37,157,248.33

无形资产

1,560,194.50 1,319,876.12

负债合计

38,736,064,089.63 31,819,732,3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323,624.33 27,797,248.57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其他资产

31,272,092.84 28,059,752.12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5,000,000,000.00 700,000,000.00

资本公积

16,191,907.40 16,191,907.40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304,369,946.94 317,329,773.64

一般风险准备

466,037,316.13 339,360,473.58

未分配利润

509,603,477.35 1,008,521,508.81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6,296,202,647.82 2,381,403,663.43

资产总计

45,032,266,737.45 34,201,136,027.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

权益

）

合计

45,032,266,737.45 34,201,136,027.07

二、神华财务公司2013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

：

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1,253,634,404.96 1,020,995,928.12

利息净收入

1,138,110,917.68 923,947,532.56

利息收入

1,925,502,369.60 1,365,934,834.57

利息支出

787,391,451.92 441,987,302.0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519,249.28 4,934,725.1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212,085.66 7,605,732.79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692,836.38 2,671,007.68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25,301,367.81 26,021,850.45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6,547,129.81 2,341,820.00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他业务收入

89,250,000.00 63,750,000.00

二

、

营业支出

321,185,335.94 244,332,387.91

营业税金及附加

88,164,680.85 55,868,579.61

业务及管理费

46,722,155.09 42,298,708.30

资产减值损失

186,298,500.00 146,165,100.00

其他业务成本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932,449,069.02 776,663,540.21

加

：

营业外收入

1,822,795.34 1,087,367.82

减

：

营业外支出

88,643.91 16,733.19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934,183,220.45 777,734,174.84

减

：

所得税费用

227,205,087.23 191,012,838.61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706,978,133.22 586,721,336.23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以上数据可能与经审计后的神华财务公司2013年度财务数据

存在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

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年1月14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4-001

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燃气集团）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5亿元暂时补充

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3年10月24日,燃气集团提前归还了5000万

元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同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3年2月8日和2013年10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继续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3-5号）和《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

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45

号）。

燃气集团于2014年1月13日提前将剩余2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同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4-002

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5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不迟于2014年1月21日披

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14-04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月10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4年1月13日下午2点在公司总部4楼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久旭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总经理变更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姚家元因工作变动， 于2014年1月13日向

董事会递交了辞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姚家元辞职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自辞职报告递交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其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董事会

对姚家元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决定聘任徐朋业为公司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聘任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新任总经理徐朋业简介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5日

附件：新任总经理徐朋业简介

徐朋业 男 汉族 38岁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

师，曾任：沈阳东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沈阳圣达热力供热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沈阳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沈阳公用集团有限公

司、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城市公用集团煤炭有限公司、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朋业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及相关所属单位任职外，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

何形式的惩罚，没有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

持有惠天热电（000692）股票。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14-05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4年1月13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姚家元先生的辞职报告，姚

家元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姚家元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姚家元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740

股票简称：山西焦化 编号：临

2014-001

号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月14日上午10:00时；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人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股份总数

337,119,73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4.03%

其中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股份总数

197,042,530

股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0,077,200

股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会议由郭文

仓董事长主持；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峰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

列席会议。

4、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了1项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

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140,077,200 100% 0 0% 0 0%

是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根据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山西焦化国有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价格评估。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产权函【2013】713号；

3、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14-001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1、增加担保11,020万元

（1）根据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同意盈江县民瑞水电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决议》（公告详见2013年12月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近日，本公司与重庆农村商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州支行（以下

简称：农商行万州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以信用方式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盈江县民瑞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瑞水电）在该行的1.15亿元长

期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民瑞水电已取得该行7,000

万元贷款，相应增加本公司对民瑞水电7,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2）根据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同意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决议》(公告详见 2011� 年4� 月1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近日，本公司以信

用方式为控股子公司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农商行万州支行3,

000万元长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3）根据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向站台公司提供担保的

决议》（公告详见2012年12月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近日，本公司以信用方式为参

股公司重庆公用站台设施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站台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营业部的2,070万元短期贷款及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支行1,000万元短期贷款，提供了1,020万元的

连带责任担保。

2、解除担保325.50万元

（1）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州供热有限公司向建行万州分行归还了

450万元贷款，公司按对该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解除247.50万元的担保责任。

（2）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向农商行万州分行

偿还78万元贷款,从而解除本公司78万元的担保责任。

二、累计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总额为68,760.50万元。其

中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1,020�万元，对子公司的担保67,740� .

50� � �万元。 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母公司净资产的 63.33%。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513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及挂牌交易之近期股票价格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向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申请批准其境外

上市外资股（即111,993,354股H股）上市及买卖，上市后，公司全

部已上市B股将转为H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告旨在提供

有关A股及B股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期股价的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

者和股东注意。

2014年1月14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295,721,852股，其中

包括183,728,498股A股及111,993,354股B股。 H股上市完成后，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295,721,852股股份，其中包括183,728,

498股A股及111,993,354股H股。 按照于2013年9月30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经审核资产净值约人民币348,0526,013元及295,

721,852股已发行股份计算， 每股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11.77元

（约14.94港元（附注））。

下表载列A股及B股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近期股价， 包括2014

年1月14日A股当日的最高、最低股价与收市价和成交量，以及2013

年12月20日（B股最后交易日）B股当日的最高、最低股价与收市价

和成交量。

股份价格 占已发

行股份

总数百

分比

日期 当日最高 当日最低 收市 成交量

人民币

港元

（

附

注

）

人民币

港元

（

附

注

）

人民币

港元

（

附

注

）

（

股数

） （

%

）

A

股

2014

年

1

月

13

日

40.80 51.80 39.50 50.15 40.01 50.79 876,206 0.30%

A

股

2014

年

1

月

14

日

41.39 52.55 39.93 50.69 41.29 52.42

1,204,

355

0.41%

B

股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B

股最后交

易日

）

29.92 37.99 29.37 37.29 29.87 37.92 996,844 0.34%

附注： 人民币乃按人民币0.78769元兑1.00港元之汇率兑港元，

仅供说明用途，并不表示任何人民币或港币款项已经、应已或按上

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

如上市文件所披露，国信（香港）资产管理和高瓴基金已向所

有B股股东（天诚，高瓴基金和Sunrise� Palace� Limited除外）提供

现金选择权。 国信（香港）资产管理和高瓴基金根据现金选择权向B

股股东（天诚、高瓴基金和Sunrise� Palace� Limited除外）支付的

每股B股价格为29.09港元。

前文资料仅供参考。A股及/或B股过往的股价以及国信（香港）

资产管理和高瓴基金根据现金选择权向B股股东（天诚、高瓴基金和

Sunrise� Palace� Limited除外）支付的价格并非H股上市后进行交

易的股份价格指标。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H股之前，务请参阅上市文

件（尤其是上市文件“风险因素” 一节）及正式通告。

预期H股于2014年1月16日上午9时正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

如上市文件“预期时间表” 及“上市、登记、买卖及交收 -�安排” 等

各节所述，本公司将于2014年1月15日在深交所、香港联交所及本公

司网站另行刊发公布，以披露（其中包括）A股于2014年1月15日的

收市价、B股于2013年12月20日的收市价以及国信（香港）资产管

理和高瓴基金根据现金选择权支付B股股东 （天诚、 高瓴基金和

Sunrise� Palace� Limited除外）的每股B股价格，敬请投资者留意。

（注：若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之相关释义与已披露的上市文件保

持一致。 ）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